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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版《甄嬛传》火遍全网，引网友点赞同时也涉及版权争议

翻拍剧集 这个较真有必要
N综合 红星新闻 北京青年报 澎湃

近日，16位退休阿姨翻拍的《甄嬛传》火了，相关
视频在B站播放量超百万，评论有2000多条。大家
在为阿姨们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点赞的同时，对其
中是否涉及侵害原作版权的问题也颇为关注。

视频中，退休阿姨们身
着清宫服饰，分角色出演《甄
嬛传》中“滴血验亲”“甄嬛回
宫”等名场面。该视频差不
多完全照搬《甄嬛传》的服
饰、造型等，台词略有改编，
但配乐使用的还是原剧配
乐，原版剧和短视频都在横
店影视城拍摄，所以场景也
类似。从短视频中可以看
出，阿姨们经过熟练的排练，
仪态、表情都很“入戏”。这
些“精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
网友关注，有不少网友称赞

“阿姨们真可爱”“阿姨们气
质真好”。这趟赴横店拍摄
之旅人均花费 4000元左右，
包括吃、住、行、景点门票，还
有包剧组的费用等。

视频拍摄者“狗哥”介
绍，自己当初只是想花点钱

带爸妈去横店开心一下。9
月底拍完后把视频传到小红
书，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
有媒体把视频剪辑发到抖音
后突然就火了。“我们自己去
拍个戏，自娱自乐，没有任何
商业用途，如果构成侵权，是
不是所有人自己花钱模仿明
星造型也侵权了？”“狗哥”认
为自己拍摄《甄嬛传》没有任
何版权方面的问题，如果真
的涉及版权，应该在承包方
横店影视城微电影有限公
司。

横店影视城微电影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称，拍摄的剧
本都是公司原创的，具体内
容下单之后才可以发过来。
提到上月为退休阿姨拍摄的
《甄嬛传》，这位工作人员说：
“那是一些小桥段，根据游客

自己的想法改编的，戏说甄
嬛而已。”当问及版权问题，
对方挂断了电话。此前该公
司曾向媒体回应，该拍摄项
目是为游客体验、游乐用的，
片子做出来也是给游客自己
看、自己玩的，因此应该不涉
及版权问题。

关于版权的问题，此次
翻拍活动的策划人、瑞驰时
尚俱乐部联合创始人彭恺在
自述文章中表示：“其实《甄
嬛传》的投资方就是横店集
团旗下的子公司，我们在拍
摄之前已经考虑到版权的问
题，也跟横店方面确认过，他
们是有这个剧的版权的。”

“选这个剧本，首先就是从有
版权的里面挑的，然后人物
也多，阿姨们都看过，所以比
较合适。”

不过，《甄嬛传》制片人
曹平对“授权”一说进行了否
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表
示，目前制片方花儿影视法
务部门未向横店做过《甄嬛
传》正规途径的授权，所以横
店理应没有权利做《甄嬛传》
翻拍、演出的营利项目。曹
平还补充说：“老人能快乐，
这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借
此机会，向公众普及一下作
品的知识产权常识，我认为
也是有必要的。”

天眼查 APP 显示，《甄
嬛传》出品方东阳花儿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乐
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其与东阳市横店影
视城微电影有限公司及其大
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无股权关系。

事实上，这种沉浸式
体验拍摄项目在横店影
视基地已经有近十年经
营经验和非常成熟的商
业模式。但随着《新版甄
嬛传》走红网络，背后影
视改编权等相关法律问
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据媒体报道，横店影
视基地类似的“私人微电
影”拍摄项目已经成为横
店文旅特色体验之一。
横店影视城微电影有限
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总导
演张金泉接受“娱乐资本
论”采访时透露，该业务
已开展近十年，最多的时
候 一 天 可 以 拍 四 五 十
部。体验也分不同价位
和档次：初级体验版，拍
摄时间一般在两个小时
左右，价格相对便宜，一
般为 3800 元，配备一个
导演，一个摄影，一个服
装，一个造型；豪华版比
基础版多配一个化妆师、
两个场务，基本价格在
12000元；定制版面向企
业及平台用户，成片品质
几乎可以达到真正的电
视剧效果，价格通常3万
元起。而此次阿姨们翻
拍《甄嬛传》人均消费
4000 元左右，属于高配

“大制作”。
在剧本方面，这项

业务开发的类型也根据

人群偏好全面覆盖，比
如针对低龄儿童的《少
年包青天》《少年黄飞
鸿》，针对初中生的《三
顾茅庐》《智擒鳌拜》，针
对中年群体的《甄嬛传》

《传家》《延禧攻略》，针
对老年人的《乾隆下江
南》《唐伯虎点秋香》等。

然而，退休阿姨翻
拍的这部《新版甄嬛传》
在视频平台大火后，却
引发相关法律人士的冷
思考。好律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陈亮接受采
访时表示，影视改编也
需要获得授权，如果拍
摄者没有获得原著作权
人的授权就使用相同剧
名、情节、台词等明显涉
嫌侵犯著作权的元素或
细节，可能面临民事赔
偿责任。

当被问到，自媒体
时代，大众习惯并且喜
欢在网络上发表和分享
视频作品，未来这种自
发翻拍《甄嬛传》的个体
行为是否有可能获得剧
方的正式授权时，《甄嬛
传》制片人曹平表示，首
先 要 尊 重 版 权 的 合 法
性，公开发表的翻拍作
品牵涉到版权方、作者、
演 员 等 方 方 面 面 的 权
益，“在合理合法的前提
下可以考虑”。

那么，如果阿姨们
自发组织拍摄如《甄嬛
传》一类的作品，不涉及
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牵
线，从法律角度，是否涉
及侵权？

雷珍解释，《著作权
法》第二十四条对于合理
使用作品也有相关规定，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也无需支付报酬，自然也
不构成侵权。比如在为
了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
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
作品的，或者免费表演已
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
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
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
营利为目的情况下。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两种情形是有前提
性要求的，即应当指明
作者姓名或名称、作品
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
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
得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

的合法利益。也就是
说，即使未经许可利用

《甄嬛传》的行为在表面
上符合《著作权法》所规
定的合理使用行为，但
该行为如确实影响了作
品的正常使用，或不合
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
法利益，该行为仍然是
构成侵权的。

回过头说，如果只
是阿姨们出于爱好自发
组织拍摄《甄嬛传》微电
影，拍者无盈利，看者无
付费，从阿姨们的角度
出发，这属于免费表演
的范畴，理论上不应构
成侵权。

“如果横店想以提
供《甄嬛传》等热门好剧
的体验拍摄服务，来吸
引更多的游客，首先要
获取相关作品著作权人
的许可，这样才能避免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风
险。”雷珍说。

那么，在横店进行《甄
嬛传》的体验拍摄服务，在
法律层面是否涉及知识产
权问题？

对此，记者咨询了上海
潮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
识产权部主任雷珍律师。雷
珍告诉记者，依照我国《著作
权法》规定，作品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
力成果，很明显，《甄嬛传》属
于作品的范畴，其应当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

彭恺公司与横店方面达

成的合约内容是为旅行团成
员提供《甄嬛传》拍摄体验服
务，该服务内容是建立在对
《甄嬛传》内容的修改与拍摄
之上的，拍摄服务提供方为
横店微电影公司。通过相关
报道可以看出，横店微电影
公司提供拍摄服务是日常的
经营活动，其按照不同档次
向游客进行收费，明显具有
营利目的，如果使用《甄嬛
传》进行翻拍，明显不属于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依法应
当取得《甄嬛传》著作权人的

许可后，方可对《甄嬛传》进
行改编、拍摄等活动。

此外，翻拍改编原作剧
本的行为，也可能涉及侵害著
作权人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雷珍解释，改编权要求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
品，也就是在保留原作品基
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编
原作品创作出新作品才是改
编行为。而如果改编作品时
对原作造成了歪曲或篡改
的，则可能侵害著作权人的
保护作品完整权。如果横店
微电影公司只是按照原剧翻

拍和摄制影片，则可能涉及
侵害复制权或摄制权。不论
影片最终是否公开发布，由
于横店微电影公司的拍摄行
为涉及营利，上述任一行为
都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
可，否则都将可能构成侵权，
而是否公开发布拍摄作品仅
影响侵权行为的后果。

不过，此次引发争议的
知识产权问题以外，不少网
友对老年人组团拍戏的项目
本身仍持肯定和鼓励态度，
也对“影视寒冬”下的相关产
业的开发抱有理解和期待。

拍摄者、承包公司：“不涉及版权问题”

律师：无论改编翻拍都应获得许可

沉浸式体验拍摄
不能忽视版权问题

著作权“免责”优待
严格限定“自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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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阿姨着古装，翻拍《甄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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